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和管理办法

-发表有项目组成员名字的论文 1 篇

1、申报

（1） 申报人须是本校全日制在校一至三年级本科生（一年级学生须有高中时参

加创新活动的获奖纪录，创业项目可以放宽到大四学生）。

（2）项目以团队形式申报，人数控制在 3 至 5 人，其中确定 1 名项目负责人，

并明确每位成员在项目中的具体分工；项目负责人每年度只能申报 1 个项目，且

每位同学至多可以参与 2 个项目。

（3）每个申报项目限配备我校指导教师一名（也可适当配备企业导师），除对

学生团队和项目进行指导外，还应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与管理，每位指

导教师每年度指导的项目数原则上不应超过 1 项。

（4）项目应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实践性，目标明确，实施可行、条件可靠。

（5）项目执行时间为一至两年（不能超过学生毕业年限）。

2、评审

（1）创新创业项目的申报立项、中期检查、结题和延期由各专业自行组织评审

和审核，并按规定节点及时提交相关材料至学院教务办公室。

（2）各专业推荐立项名额按照各专业在校生人数确定。其中，重点支持领域项

目及来自企业实际需求的项目数不得低于 50%。

（3）由学院汇总复核后向创新创业学院推荐。

（4）由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公示后，确定立项名单。

3、运行

（1）项目批准立项后，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实施实验，填写《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过程记录册》(电子版)。

（2）指导教师负责项目的监督与管理，若出现无法结题的项目，该导师将连续

两年不得指导创新创业项目。

（3）每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须在当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平台上完成

注册，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否则不予结题）：

；

-项目组成员参加各类学术竞赛并获得校级（含）以上奖项

-授权有项目组成员名字的专利 1 项（含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发明

专利）；

。



（4）项目经费额度以学校下拨为准，由学生根据学校财务制度和项目预算自主

控制，经费使用遵守学校相关财务制度且限于完成项目所需的资料费、文具费

、打印费、实验材料购置费、调研费、创业训练、创业实践相关费用等，其中

，业务费（如交通费、资料费、中期评审费等）开支须小于项目经费的12%，必

须专款专用，不得购置任何与项目无关的物品，不得支付劳务费、招待费及餐

饮食品通讯费。

4、验收

（1）项目进行过半时，项目负责人须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项目中期检查表

”和“进展报告”；

（2）项目完成后须提交过程记录册、结题申请表及完整的项目验收所需电子版

资料；

（3）由各专业组织对项目进行验收；

（4）学院汇总后提交创新创业学院审核；

（5）学校评审后确定通过验收的项目名单，并颁发结题证书。

5、变更

项目批准立项后，项目内容、成员、进度等不得随意变更，如确需变更，

须提交“变更申请表”，由指导教师和学院签署意见后，报创新创业学院批准。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6年3月5

本办法自2026年立项的项目起施行，由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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